
财政评价结果公开信息表

评价对象 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专项经费

决算金额

（万元）
5,132.74

预算主管部门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评价得分 84.37

评价等级 良

主要绩效

2024年市市场监管局实际完成抽检产品 209 类，超出年初 195类
计划目标，完成率 107%，覆盖重点监控目录内 264 类重点产品的

79.17%，且全年未发生系统性、区域性、行业性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事

故。同时针对不合格产品做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全年市级监督抽

查发现不合格产品的企业共 1,085 家次，100%完成企业整改或注销、

吊销、停业生产、经营等后处理工作，减少了不合格产品流通。

但在预算编制、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功能建设等方面存在不足，

主要表现为：一是预算编制不够精准，基础数据不够充分；二是项目

管理不够完善，个别管理要求落实不够到位；三是信息系统建设不够

完善，部分功能存在缺失。

主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不够精准，基础数据不够充分

一是个别项目预算编制缺乏基础数据支撑。部分项目中的专家费、

抽样检测费等在预算编制时缺乏基础数据及相关标准支撑。如在专家

咨询费预算编制中，2024 年预算申报专家咨询共计 1,208 人天，相关

基础数据支撑不够充分，实际专家咨询数为 646 人天，为预算数的

53.48%；又如抽样检测费的预算编制中，在抽检产品种类的确定上，

除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及 2023年《监控目录》中明确的 7类 I级风

险等级产品必须纳入抽检范围外，其余 96类抽检产品的抽检必要性，

均缺乏科学合理的论证；在产品抽检批次数的确定上，除占比 23.56%
的批次是依据本市生产领域全覆盖、流通领域覆盖主流品牌的原则外，

其余占比 74.66%的批次主要依据“参照上年批次只多不少”的原则确

定，预算编制科学性不足。二是现行抽检样品采购单价核定方式不够

科学。经调研，2024年抽样检测样品购买单价的预算金额与市场定价

存在偏离，主要通过往年承检同类产品机构的报价确认，且部分被询

价机构填报的抽样检测样品购买报价较为随意，个别机构还存在总价

除以数量得出单价的现象。通过对 2022-2024 年样品采购单价比对，

有 96 类产品在三年内均进行监督抽查，其中有 80 类产品涉及买样费

用支出，在买样数量不变的前提下，买样费用总额年均增长率为

20.81%；从单类产品采购单价来看，部分样品购买单价三年内波动较

大，如电动跑步机单价在近三年内价差最高达 115%。

（二）项目管理不够完善，个别管理要求落实不够到位

一是抽检对象随机要求落实不够到位。通过调研了解，“双随机原

则”中的抽检对象随机要求落实不够充分，主要原因是随机产生的抽

检对象可能存在无法实施抽检的情况，如已停业、不再生产或销售抽

检产品等，需要抽样机构通过全面排摸后，予以确认能否满足抽检要

求，并对无法满足抽检要求的，由抽样机构提出补充名单，并经市市



场监管局审定纳入当年度抽检名单，使得实际操作中，抽检对象的选

择未能充分体现随机性，影响了“双随机原则”落实的有效性。二是

合同要素不够完整。从合同签订内容来看，部门直接采购的业务委托

合同有近 70%采用模板合同，具体服务内容、服务要求、验收程序等

关键信息不够明确，部分合同未填写签约时间。三是履约管理不力，

项目验收有待完善。在除监督抽查以外的其他业务委托方面，由于合

同内容要素不够完整，仅以服务供应商提交的工作成果作为验收结论，

缺少验收相关过程资料及服务供应商服务工作记录内容，难以判定服

务工作实际落实情况。

（三）信息系统建设不够完善，部分功能有待完善

市市场监管局已开发建设了一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信息化系

统，设有实施方案、抽样、检测、复检、异议申请、后处理等多个功

能模块，能够有效支持抽检工作的开展，提高抽检工作效率。但系统

功能仍存在三方面待优化：一是数据统计模块仅支持基础字段筛选，

缺乏多维数据分析及图表生成功能；二是批量导出数据时需逐页操作，

未开发全量数据一键导出工具；三是系统操作日志记录对各审核过程

无法留痕，部分环节操作人员、时间节点等信息追溯完整性待提升。

整改建议

（一）优化预算内容，强化预算资金管理

一是完善行业专家咨询与抽检参数确定机制，提升预算编制科学

性与合理性。针对个别预算编制内容不够精准的情况，建议市市场监

管局可建立完善的专家咨询频次及抽检参数确定机制，加强基础数据

收集与分析，如开展市场调研、参考行业标准与规范等，为预算编制

提供有力支撑。明确抽检产品的种类、批次数等关键参数的确定方法，

避免简单按上年批次确定，确保检测批次数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二是优化样品采购价格监测机制，确保采购价格合理。

针对同类产品不同年份买样费用波动较大的问题，建议市市场监管局

建立样品采购价格监测与评估机制，定期对市场进行调研，结合成本

分析和市场定价等因素，合理确定样品采购单价，避免价格的不合理

波动，确保买样费用支出的合理性。

（二）完善过程管理，提高管理规范性

一是优化抽检对象确定机制，确保“双随机”原则有效落实。建

议市市场监管局可优化抽检对象确定流程，在抽检对象随机产生后，

及时进行信息核实与筛查，对于无法满足抽检要求的对象，按照规范

程序进行补充调整，并确保抽检对象的选择具有充分的随机性与代表

性，提高抽检工作的公正性与有效性。二是强化非政采委托的合同要

素审核。建议市市场监管局进一步规范合同签订流程，加强合同审核

管理，要求合同中明确具体服务内容、服务要求、验收程序等关键信

息，确保合同要素完整、条款清晰。三是完善过程监督与验收管理机

制。建议市市场监管局进一步完善验收工作机制，特别是加强对研究

类任务的监督与验收，要求服务供应商提供相应的服务工作记录及成

果资料，严格按合同约定进行验收，确保服务工作质量。

（三）完善信息系统功能建设，推进系统功能升级

建议市市场监管局可加快推进信息系统功能升级工作，完善数据

统计模块，增加多维数据分析及可视化图表生成功能，提高数据处理

和分析效率。同时，开发全量数据一键导出工具，方便用户快速获取

所需数据。此外，加强信息系统操作日志的记录和管理，确保操作过

程留痕，提高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评价机构 上海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